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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讯 4月17日，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制定印发《关于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刑事法官”走访企业活动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在全区法院开展刑事法官
走访企业活动，全面了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面临的法律问题，避免简单机械裁判，提升涉
企刑事案件审判质量，切实维护企业及企业
家的合法权益，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实施方案》提出，自2023年2月至9月，
全区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法官助
理、书记员要立足刑事审判职能，根据相关企

业司法需求，积极开展走访企业活动。
从“治罪”到“治理”，进行理念更新。走

访人员在此次活动中要以“服务者”定位，做
好角色转换，倾听企业所需，了解企业在经营
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防范刑事手段介
入民事纠纷，切实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
权益。在走访企业过程中，开展涉企刑事案
件经济影响评估，认真调研评估刑事案件对
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确定走访企业。本着
“有效防范、常态化纠错”的原则，在法律框架内

积极创新，降低司法活动对企业的经营影响。
走访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可通过召

开座谈会听取企业意见，座谈会参会人员范
围可扩大至当地知识产权局、工商联、科技
局、律协、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必要时要邀
请代表委员参会。

《实施方案》要求，认真落实《内蒙古法
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订单式服务 40 条》

《内蒙古法院做实“公正与效率”优化民营经
济发展环境稳预期司法机制（试行）》要求，实
实在在为企业发展和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提

供法律保障和服务。各走访小组要严格按照
方案时间安排完成任务，对走访活动落实情
况、收集的意见建议建立相关台帐，归口统一
部门。走访人员要严格遵守廉政纪律，不给
企业增加负担，不接受企业宴请，不弄虚作
假，不搞形式主义。

走访企业后，要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和做
法，并形成总结报告，围绕企业发展中存在的
难点、痛点和堵点，优化刑事审判环节涉企司
法服务，系统梳理和完善法院刑事审判相关
工作。 （自治区高院供稿）

问需于企优服务 纾难解困促营商
自治区高院出台《关于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刑事法官”走访企业活动实施方案》

诉前调解化纠纷
司法为民解“薪”愁

包头讯 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始
终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的工作思路，不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深入
开展诉前调解工作，积极探索施行“及时受
理、及时调解、及时履行”的调解模式，充分
利用诉前调解优势，把大量纠纷有效化解
在诉讼前。近日，该院诉源治理中心委派
司法辅助中心诉前调解某餐厅拖欠13名员
工工资系列案件。

据了解，该案件中 13 名申请人系某餐
厅员工，因该餐厅近几年经营不善导致停
业，拖欠员工工资数月。无奈之下，数名员
工集体诉讼至法院，要求餐厅支付拖欠的
工资。

案件受理后，昆区法院诉源治理中心
委派司法辅助中心进行诉前调解工作。该
中心指派经验丰富的调解员通过“背对背”
的方式进行调解，一方面耐心安抚餐厅员
工的激动情绪，认真倾听员工们的心声，并
引导大家提出合理诉求，另一方面积极为
餐厅经营者开展普法教育，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调解员的耐心
劝导，双方态度逐渐缓和，调解员借机将餐
厅因经营不善导致负债的情况向大家阐
明，表示一次性给付拖欠工资的诉求无法
兑现，在充分考虑现实情况的前提下，调解
员提出了分期给付的建议。经过协商，双
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餐厅经营者同意在
三个月内分期付清全部欠款，法院对双方
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调解结束后，13 名
申请人连连道谢，并送上锦旗对该中心调
解员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温情服务表达
衷心感谢。

下一步，昆区法院将继续发挥诉前调
解功能，加大司法保障力度，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促进矛盾纠纷诉前高效化
解，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努力营造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营商环境。

（焦金龙）

通辽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近日，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审
判员刘琳琳一行深入通辽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内蒙古霍煤龙兴房地产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走访，与企业负
责人、工作人员座谈交流，共话发展。

座谈会上，刘琳琳一行就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征求了企业的意见和建
议，认真听取了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
法律风险、执行困境、诉讼费用计算及
入账难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办
法和意见，并经过与执行局进行沟通
后，该企业高效、快速解决了企业因未
能收到结案执行通知书入账难的问
题，有效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法官
进企业”活动切实解决了企业遇到的
难题，进一步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下一步，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将根
据走访调研情况，进一步落实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的有效举措，持续为企
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包文洋）

双河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
法》正式施行之际，4 月 19 日，呼和浩特市
法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
法》暨法治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经验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人民法院召开。会上，呼和浩特市基层法
院代表、专家学者、环保公益组织和相关政
府职能部门代表作了经验交流发言，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自治区
落实“五大任务”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
以来，呼和浩特市法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依法审理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
依法惩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
切实保障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制度的落
实，维护了公众环境资源权益，共同守护黄
河安澜。

会议要求，自治区黄河流域各级法院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责任感、使命感；要
全面学习领会立法精神，努力强化贯彻落

实黄河保护法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紧紧围绕保障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用力，推
动黄河流域司法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上，呼和浩特市各基层法院签订了
《呼和浩特市法院司法保护黄河流域环境
资源协作框架协议》。该协议共含协作原
则、协作目标、协作组织、协作机制、协作事
项、其他事项六大部分。根据协议，全市基
层法院将聚焦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
务和保障重点工作，建立密切配合、内容广

泛、高效务实的协作机制。一是构建常态
化司法协作机制，提升涉环资案件审判执
行质效；二是着力加强环境资源审判队伍
建设，不断提升环资审判专业化水平；三是
针对复杂、疑难环境资源法律问题共同开
展调查研究，实现“同案同判”；四是加强环
境资源审判信息共享，将环境资源保护工
作“前置”。《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呼和
浩特市法院初步建立了覆盖面宽、层次多
元的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协作机制，对不断
开创呼和浩特市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
护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刘琦）

履行审执职能 守护黄河安澜
呼和浩特市两级法院共商法治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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